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废止《重庆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

发展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各产业园区：

为适应现阶段氢能产业发展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重庆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指导意见》（渝经信发〔2020〕35号）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
2026年1月23日  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